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衍生品运用管理

能力建设及自评估情况—股指期货（半年度披露-

20210127）
 

一、风险责任人

二、基本条件

三、组织架构

风险责任人： 风险责任人信息披露公告

行政责任人： 童清 职务： 董事长

专业责任人： 熊建国 职务： 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

类别： 授权的相关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

整体评估情况：

1、公司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了包括股东会、董事会、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监事会、经营管理
层、经营管理层下设专业委员会及各职能部门在内的公司治理架构。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
公司经营决策的常设机构，对股东会负责，根据章程规定及董事会议事规则履行公司管理职能；经营管理层
在章程规定以及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履行公司管理职能；股东会、董事会及专业委员会按照其议事规则或工作
细则履行职责，经营管理层按照《总裁工作细则》履行职能，经营管理层下设专业委员会分别按照其议事规
则履行职责。公司制定并发布各职能部门部门职责，各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履责。
2、公司制定《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金融衍生品投资交
易业务问责管理办法》《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专业人员工作守则》，相关情况如下：
1）《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明确了股指期货投资交易业务各操作环节要求。该办法同时规定了股指期
货投资交易组织架构及职责、授权管理以及在在期货三方协议签署、期货开户、期货交易账号配置、资金调
拨、套保额度申请、期货风控指标设置等重要环节实行双人复核制的要求，体现内部控制要求。
2）《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规定了公司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方面的组织架构和职责，投资
和交易流程控制，体现风险管理相关内控要求，并规定了合作机构及交易对手管理、风险分析、评估和应对
以及监管报告等风险管理要求。
上述制度均已通过“华保资发〔2021〕4号”《关于调整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相关制度的通知》发布。
3、公司股指期货投资交易通过投资O32系统实现，并通过投资估值管理系统对股指期货投资交易业务进行会
计核算，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包括恒生投资管理系统以及恒生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对公司衍生品投资风
险进行控制、评估。
4、公司权益投资部设置研究员岗、投资经理岗，交易部设置交易岗，运营部设置基金会计岗，风险管理部设
置风险管理岗，审计部设置审计岗，相关岗位配备相应人员负责股指期货交易相关工作，涵盖了分析研究、
投资交易、财务处理、风险控制和审计稽核等具体方面。
公司近两年未受到监管机构重大行政处罚。
经评估，公司符合《保险机构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标准—股指期货》的要求。

行政处罚情况： 近两年无受到监管机构重大行政处罚

受托情况： 是受托参与交易

整体评估情况：



（一）董事会层面
1、公司第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开展股指期货交易等新业务的议案》，明确批准开展包括
股指期货交易在内的投资交易业务，并明确知晓各项业务的风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办法》明确开展衍生
品投资等可能存在较大风险的业务，应确保董事会知晓业务风险。同时，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
法》明确董事会承担公司参与衍生品交易的最终责任。
2、董事会制定了《董事会、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和经营层决策权限及流程》，明确了公司董事会与经营层之前
就相关业务的审批权限划分。公司《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明确公司总裁办公会负责在权限范围内审
议确定公司股指期货投资交易业务相关的制度；投资管理委员会对股指期货投资交易业务进行投资决策，审
议确定各受托账户和资管产品允许开展的股指期货投资交易业务范围、对冲目的及其他重要事项。同时，根
据《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股指期货授权纳入公司投资授权管理体系规定，，按照公司《决策授权
及审批管理办法（试行）》及各年度业务授权方案进行分级授权、逐级审批。按照上述权限及流程应当进一
步提交公司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进行审议的，还需进一步提交。
3、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办法》中明确了管理人员职责及报告要求，规定公司股指期货交易年度风
险评估报告应由公司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向董事会进行报告。
（二）部门设置层面
1、公司设立权益投资部作为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部门、交易部作为交易部门、风险管理部作为风险管理部门
、运营部作为清算核算部门，以及审计部与母公司稽核人员共同作为内部稽核部门，上述各部门分别负责股
指期货交易的投资、交易、风险管理、清算核算、内部稽核等工作。
2、上述各部门均为独立的一级职能部门，且其中前中后台部门在人员及职责、权限上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上述投资交易、风险管理、清算核算、内部稽核等部门独立运作。
3、公司发布“华保资发〔2013〕号003号”《关于公司部门设置的决定》、“华保资发〔2018〕28号”《关
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决定》、“华保资发〔2019〕74号”《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决定》分别设立权益
投资部、交易部、风险管理部、运营部和审计部。
公司发布“华保资发〔2020〕59号”《关于下发<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部门职责及岗位设置>的通
知》，明确了权益投资部、交易部、风险管理部、运营部和审计部相应的部门职责；公司发布“华保资发〔
2021〕3号”《关于下发<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各部门岗位职责及人员配置情况>的通知》，明确了
权益投资部、交易部、风险管理部、运营部和审计部相应的岗位职责和人员配置要求。
经评估，公司符合《保险机构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股指期货》的要求。

投资交易部门

1

部门名称： 交易部

发文时间： 2020-10-30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20〕59号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部门职责及岗
位设置》

岗位设置：

2

部门名称： 交易部

发文时间： 2013-09-10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13〕号
003号”《关于公司部门设
置的决定》

岗位设置： 交易员岗

3

部门名称： 权益投资部

发文时间： 2020-10-30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20〕59号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部门职责及岗
位设置》

岗位设置：

4

部门名称： 权益投资部

发文时间： 2018-08-15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18〕28号
”《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
整的决定》

岗位设置： 投资经理岗,权益投资部总经理,研究员岗

风险管理部门

1

部门名称： 法律合规部

发文时间： 2020-10-30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20〕59号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部门职责及岗
位设置》

岗位设置： 法律合规岗



四、专业队伍

2

部门名称： 法律合规部

发文时间： 2018-08-15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18〕28号
”《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
整的决定》

岗位设置：

3

部门名称： 风险管理部

发文时间： 2020-10-30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20〕59号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部门职责及岗
位设置》

岗位设置：

4

部门名称： 风险管理部

发文时间： 2013-09-10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13〕号
003号”《关于公司部门设
置的决定》

岗位设置： 风险管理岗,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清算核算部门

1

部门名称： 运营部

发文时间： 2020-10-30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20〕59号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部门职责及岗
位设置》

岗位设置：

2

部门名称： 运营部

发文时间： 2018-08-15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18〕28号
”《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
整的决定》

岗位设置： 基金会计岗,运营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内部稽核部门

1

部门名称： 董事会办公室/审计部

发文时间： 2020-10-30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20〕59号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部门职责及岗
位设置》

岗位设置：

2

部门名称： 董事会办公室/审计部

发文时间： 2019-08-19 文件名称（含文号）：
“华保资发〔2019〕74号
”《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
整的决定》

岗位设置： 审计岗

整体评估情况：



五、投资规则与基本制度

公司配备的股指期货交易专业管理人员包括分析研究、投资交易、财务处理、风险控制和审计稽核等人员
，其中资产配置专业人员1人，投资交易专业人员4人，分析研究专业人员1人，财务处理专业人员1人，风险
控制专业人员4人，清算和核算专业人员2人，审计稽核专业人员1人。从事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风险控制、
清算和核算等业务的专业人员均已通过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投资交易、风险控制和清算核算岗位人员不
存在相互兼任情况。负责人员具有5年以上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业务经理具有3年以上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
经评估，公司符合《保险机构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股指期货》的要求。

专业队伍人员基本信息：

序号 姓名 岗位 是否兼职 相关经验类型
是否通过期
货从业人员
资格考试

相关经验年
限

1 王娜 审计岗 否 审计与行政管理相关经验 未通过 5.24

2 董一鸣 交易员岗 否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已通过 3.58

3 廖乐一 投资经理岗 否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已通过 5.58

4 余元 投资经理岗 否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已通过 10.57

5 李权葆 投资经理岗 否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已通过 3.55

6 谢朵 权益投资部
总经理 是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已通过 13.91

7 袁琳琳 研究员岗 否 期货或证券业务经验 未通过 5.41

8 李郢 法律合规岗 否 法律合规相关经验 已通过 8.95

9 李通 法律合规岗 否 法律合规相关经验 已通过 2.99

10 赵阳 基金会计岗 否 运营相关经验 已通过 4.57

11 岳慧宏 基金会计岗 否 运营相关经验 已通过 3.57

12 朱云
运营部副总
经理（主持
工作）

否 运营相关经验 已通过 3.95

13 陈震宇 风险管理岗 否 风险管理相关经验 已通过 0.58

14 徐梓倩

风险管理部
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
）

是 风险管理相关经验 已通过 7.23

整体评估情况：

公司通过《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
业务问责管理办法》《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专业人员工作守则》等制度构建公司股指期货交易管理制度
体系。公司股指期货交易管理制度体系涵盖对风险对冲方案、交易结算机构协议签署、业务操作、内部控制
、风险管理和问责制度。
相关制度已经过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批准，并通过“华保资发〔2021〕4号”《关于调整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
相关制度的通知》下发。
经评估，公司符合《保险机构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标准——股指期货》的要求。

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制度内容 评估结果 制度明细

风险管理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衍生
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1〕4号,
发文时间：2021-01-21;

风险对冲方案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衍生
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1〕4号,
发文时间：2021-01-21;

问责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衍生
品投资交易业务专业人员工作守则,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1〕4号,
发文时间：2021-01-21;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衍生
品投资交易业务问责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1〕4号,
发文时间：2021-01-21;



六、托管机制

七、系统建设

衍生品交易业务操作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指期货
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1〕4号,
发文时间：2021-01-21;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决策授权
及审批管理办法（试行）,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18〕72号,
发文时间：2018-12-14;

内部控制制度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金融衍生
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1〕4号,
发文时间：2021-01-21;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指期货
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1〕4号,
发文时间：2021-01-21;

与交易结算机构签署协议
文件 符合规定

文件名称：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指期货
投资交易管理办法,
发文文号：华保资发〔2021〕4号,
发文时间：2021-01-21;

整体评估情况：

《股指期货投资交易管理办法》明确运营部负责与托管行签署协议文件。公司按照监管要求，与托管行均签
署了相应协议文件，明确了双方的职责和义务，约定了包括但不限于股指期货业务的资金调拨，核算估值等
事项。
经评估，公司符合《保险机构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股指期货》的要求。

整体评估情况：

投资O32系统支持对指定组合创建套保方案，通过回归分析、时变分析、头寸计算合约选择，并通过情景分析
、保证金分析、历史重现分析风险，确定用于套保的股指期货情况；可以在该方案运行期方案的各项指标作
实时监控，让投资者更加准确的关注自己的方案的运行情况并适时调整现货、期货持仓。
投资估值管理系统引入目前行业主流的恒生估值系统，该系统可无缝对接恒生交易系统，处理国内的各交易
市场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全部交易品种和不同产品形式的估值核算业务。系统完整的覆盖了投资组合估值核
算的所有价值链，为我司投资运营提供了保障。
风险管理与绩效评估系统采用恒生投资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主要包括风险监控与预警、绩效评估体系
、风险分析体系三大模块，支持多种金融模型，能够及时为公司提供多种风险及时有效的风险分析和绩效分
析。该系统多角度查询账户信息、账户资产、分类资产、持仓查询、历史交易查询，能够进行股指期货数据
分析，同时也支持多种数据统计分析和报表生成等功能。
公司通过中信期货和银河期货两家券商进行股指期货交易，并且与每家期货公司都同时配备主线与备线，并
定时开展灾备演练。系统上线以来，各项业务稳定运行，满足交易要求。
经评估，公司符合《保险机构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标准——股指期货》的要求。

交易结算系统：

系统名称 恒生投资交易O3.2

上线时间 2014-11-1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公司通过中信期货和银河期货两家券商进行股指期货交易，并且与每家期货公司
都同时配备主线与备线，并定时开展灾备演练。系统上线以来，各项业务稳定运
行，满足交易要求。

投资分析系统：

系统名称 恒生投资交易O3.2

上线时间 2014-11-1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投资O32系统支持对指定组合创建套保方案，通过回归分析、时变分析、头寸计算
合约选择，并通过情景分析、保证金分析、历史重现分析风险，确定用于套保的
股指期货情况；可以在该方案运行期方案的各项指标作实时监控，让投资者更加
准确的关注自己的方案的运行情况并适时调整现货、期货持仓。

资产估值和核算系统：

系统名称 恒生估值核算系统

上线时间 2014-11-1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八、风险管理

主要功能

投资估值管理系统引入目前行业主流的恒生估值系统，该系统可无缝对接恒生交
易系统，处理国内的各交易市场包括股指期货在内的全部交易品种和不同产品形
式的估值核算业务。系统完整的覆盖了投资组合估值核算的所有价值链，为我司
投资运营提供了保障。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系统名称 风险管理与绩效评估系统

上线时间 2014-11-10 评估结果 符合规定

主要功能

风险管理与绩效评估系统采用恒生投资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主要包括风险
监控与预警、绩效评估体系、风险分析体系三大模块，支持多种金融模型，能够
及时为公司提供多种风险及时有效的风险分析和绩效分析。该系统多角度查询账
户信息、账户资产、分类资产、持仓查询、历史交易查询，能够进行股指期货数
据分析，同时也支持多种数据统计分析和报表生成等功能。

整体评估情况：

（一）动态风险管理机制
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中明确公司应建立符合监管规定的投资管理系统和风险管理
系统，支持将核心风险指标固化在系统中，并实现对衍生品交易的实时监控和预警；同时明确衍生品投资风
险的监测、评估与处置管理流程；明确了衍生品交易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时应按照公司《资产管理重大风险事
件应急预案及管理办法》进行应对和处置。
公司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包括恒生投资管理系统以及恒生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统，对公司衍生品投资风险
进行控制与评估。
（二）风险对冲有效性预警机制
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中明确了风险管理部应对衍生品风险对冲方案的有效性和执
行情况进行独立评估，动态监测相关风险控制指标，制定风险对冲有效性预警机制，及时根据市场变化、执
行偏离情况对投资经理作出风险预警或提示。公司基于市场走势、市场的流动性、各合约价差变化、展期成
本等因素，谨慎选择合适的品种和合约进行投资，定期评估套期保值效果，并在交易过程中通过投资管理系
统进行保证金监控和预警。体现了衍生品相关风险指标的动态监测及预警机制。
（三）激励制度和机制
根据公司《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公司后台及风险管理部门的考核指标中不涉及业绩指标，上述部门员
工的薪酬与交易盈亏情况不挂钩；公司对股指期货交易人员考核指标未设置股指期货盈亏指标，因此，业务
人员收入没有与股指期货交易盈亏相挂钩。
（四）定期监督检查
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已明确公司审计部门应当定期对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检查至少包括业务合规情况、制度执行情况、人员资质情况、避险政策及有效性评估等；并
应编制半年和年度稽核审计报告，报送银保监会。
（五）稽核审计报告
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已明确公司审计部门对于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情况的检查
和报告内容包含回溯衍生品买入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偏差。公司审计部将根据监管规定及公司制度要求，每半
年回溯公司股指期货交易买入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偏差，并将该内容纳入每半年及年度稽核审计报告，按规定
向银保监会报告。

动态风险管理机制评估：

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中明确公司应建立符合监管规定
的投资管理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支持将核心风险指标固化在系统中，并实现对
衍生品交易的实时监控和预警；同时明确衍生品投资风险的监测、评估与处置管
理流程；明确了衍生品交易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时应按照公司《资产管理重大风险
事件应急预案及管理办法》进行应对和处置。
公司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包括恒生投资管理系统以及恒生绩效评估与风险管理系
统，对公司衍生品投资风险进行控制与评估。

风险对冲有效性预警机制
评估：

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中明确了风险管理部应对衍生品
风险对冲方案的有效性和执行情况进行独立评估，动态监测相关风险控制指标
，制定风险对冲有效性预警机制，及时根据市场变化、执行偏离情况对投资经理
作出风险预警或提示。公司基于市场走势、市场的流动性、各合约价差变化、展
期成本等因素，谨慎选择合适的品种和合约进行投资，定期评估套期保值效果
，并在交易过程中通过投资管理系统进行保证金监控和预警。体现了衍生品相关
风险指标的动态监测及预警机制。

激励制度和机制评估：

根据公司《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公司后台及风险管理部门的考核指标中不
涉及业绩指标，上述部门员工的薪酬与交易盈亏情况不挂钩；公司对股指期货交
易人员考核指标未设置股指期货盈亏指标，因此，业务人员收入没有与股指期货
交易盈亏相挂钩。

定期监督检查情况评估：

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已明确公司审计部门应当定期对
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至少包括业务合规情况、制度执
行情况、人员资质情况、避险政策及有效性评估等；并应编制半年和年度稽核审
计报告，报送银保监会。



九、自评估结果及承诺
 

根据《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及相关监管规定，我公司对保险资管机构

衍生品运用管理能力建设进行了调研论证和自我评估，经过充分论证和评估，我公司达到了该项能力的基本

要求，现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

我公司承诺对本公告披露的及时性、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回溯分析情况评估：

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资交易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已明确公司审计部门对于衍生品
交易的风险管理情况的检查和报告内容包含回溯衍生品买入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偏
差。公司审计部将根据监管规定及公司制度要求，每半年回溯公司股指期货交易
买入计划与实际执行的偏差，并将该内容纳入每半年及年度稽核审计报告，按规
定向银保监会报告。


